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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释义摘编之四 如何封存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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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

见、病程记录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复印件，由医疗机构保管。 

  【释义】条例规定，发生医疗事故时患者有权复印或复制客观性病历资料，主观性病历资料不能复印或复

制，只能在医患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共同启封。死亡病历讨论记录、疑难

病历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均属于主观性病历资料。由于主观性病历资料是记录

医务人员对患者病情、治疗进行分析、讨论的主观意见的资料，可以反映出医务人员对患者疾病及其诊治情况

的主观认识及其实施医疗行为的主观动机，因此，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这部分病历资料对于判定是否属于

医疗事故以及责任程度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主观性病历资料易成为医患双方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组关注的焦点，因此，对其进行封存具有重

要意义。首先，封存后可以防止病历资料被修改，保证原始病历资料的真实性。其次，当医疗事故争议进入诉

讼程序时，主观性病历资料也可能成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的证据之一，而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影响到

医患双方的切身利益。第三，通过封存可以增加病历的可信度，有效地防止涂改、隐匿、抢夺病历等行为的发

生。 

  通常封存的病历应为原件，但是，如果发生医疗事故时患者的治疗过程尚未终结，也可以封存复印件，封

存复印件时医患双方可以共同加盖印记证明。医疗机构负有保管病历的工作职责，具备保管病历的工作条件，

并且在医疗事故争议中具有重要的举证责任，因此，封存后的复印件由医疗机构负责保管。同时，为了充分实

现医患双方权利的对等，对封存病历进行启封时，也要医患双方共同在场。 

  第十七条疑似输液、输血、注射、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的，医患双方应当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和启

封，封存的现场实物由医疗机构保管；需要检验的，应当由双方共同指定的、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

行检验；双方无法共同指定时，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 

  疑似输血引起不良后果，需要对血液进行封存保管的，医疗机构应当通知提供该血液的采供血机构派员到

场。 

  【释义】不良后果是指引起患者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功能障碍以及其他明显人身损害的结果。当

怀疑输液、输血、注射、药物等引起人身损害后果时，在医患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应立即对输液器、注射

器、残存的药液、血液、药物以及服药使用的器皿等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同时需要封存的还有同批同类物品，

以便检验时做对照检验。封存物品送检启封时，也要双方当事人共同在场，在场的双方当事人应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均保证在两人以上。为了保持封存物品的初始状态，保证检验结果的客观、真实、公正，封存物品

的保存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如无菌、冷藏等，因此规定了由医疗机构保管封存物品。 

  当不能确定上述疑似物品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进行检验时，医患双方当事人应共同将

封存物品送具备资格的相应检验部门检验，并共同对送检物品启封。对药品进行检验的法定机构是药品检验

所。对药品进行检验的目的主要是确认是不是假药、劣药，与处方开具药物是否一致，如药品所包含成分与国

家药品标准是否符合，是否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是否为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禁止使用

的或未取得批准文号的，是否为变质过期或被污染不能药用的等。 

  由于血液的特殊性，不能像药品一样批量生产，而且血液的质量涉及医疗机构和代供血机构中的多个环

节，包括血液采集、检验、分离、包装、贮存、运输、使用等，而输血引起不良后果可能由上述任何一个环节

引起。因此，为了保证结论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明确责任，对疑似输血引起不良后果需要对血液等标本

进行封存时，医疗机构还应当通知提供该血液的采供血机构派员到场。如短时间不能到达现场的，应先由双方

当事人共同对血液和输血器具进行密封，并在适宜条件下暂存，待采供血机构人员到场后，由三方共同封存。

封存的实物应包括血样标本、标签、剩余血液、输血器具、稀释液体（受血者接受输血前后血标本、输血后尿

标本以及供血者进行交叉配血的标本、输血袋整套装置等）。 



  

  对封存物品进行检验时，检验机构应由医患双方共同指定，而且指定的检验机构必须是依法具有检验资格

的检验机构，否则，出具的检验报告无效。当双方无法共同指定时，由受理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的部门指定。检

验费用由责任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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